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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27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4 月 28 日以来，你公司股票价格涨幅较大，截止 2021

年 6 月 24 日累计涨幅达 140.22%，其中于 6 月 23 日涨停，与同期创

业板综指偏离度较大。6 月 18 日，你公司在互动易回答投资者，提

及公司涉及半导体业务，为下游客户提供镓提取和超纯水制备服务。

6 月 23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》，提及公司盐湖提

锂的市场地位、湿法提镍的技术和生命科学板块业务的应用领域。我

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互动易关于公司是否涉及第三代半导体业、是否有半导体清洗

所需的超纯水相关技术产品等问题回复显示，在第三代半导体方面，

你公司可以为下游客户提供两方面的服务，一是从氧化铝母液中提取

镓，你公司是第一家将吸附分离技术应用到从氧化铝母液提取镓的公

司，相关技术已覆盖国内绝大多数的生产线，市场占有率在 70%以上；

二是为半导体生产企业提供超纯水，公司已经为面板、光电行业的领

先企业提供了超纯水的在线测试验证，结果表明吸附材料性能、水指

标已达到国际供应商水平，进入行业顶级方阵。 

（1）请结合镓提取领域的相关市场环境和发展趋势、技术发展路

线，竞争格局、国内生产线现状、你公司下游客户生产线覆盖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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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容量、你公司相关产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相关业务收入等说明上

述氧化铝母液提取镓技术水平及市场占有率相关论述的依据与估算

过程。同时，请说明相关技术已覆盖国内绝大多数的生产线的具体情

况，包括具体合作模式、相关技术应用情况和产生的收入，以及是否

涉及半导体业务。 

（2）请说明超纯水的相关技术标准、你公司产品的相关参数，国

际超纯水供应商技术应用情况、你公司研发状况，超纯水业务最近一

年又一期的相关业务收入、利润及占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的比例、在手

订单情况，并说明你公司认为超纯水已达到国际供应商水平的依据。 

2.《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》显示，锂钠分离技术在南美高品位

盐湖具有极大潜力，你公司比利时子公司近期取得了一些海外中试提

锂项目，在海外市场有很好的拓展性。公司是全球唯一提供多套商业

化盐湖提锂解决方案并成功运行的技术提供商。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在

南美、比利时等海外相关业务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业务收入、利润及

占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的比例，在手订单情况，海外盐湖提锂业务的市

场容量、发展趋势、具体市场拓展情况，海内外市场同行业竞争对手

的技术水平和业务开展情况，并说明将你公司认定为全球唯一相关技

术提供商的判断依据。 

3.《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》显示，在红土镍矿湿法提镍领域，

吸附技术通常是最后的替代技术，你公司在湿法提镍领域提供单独镍

吸附剂销售以及材料、设备一体化服务，已形成千万级规模销售。请

结合提镍领域现有技术的应用现状、技术发展路线、同行业可比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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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技术应用情况，说明吸附技术是最后替代技术的依据，并补充说

明你公司湿法提镍业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收入、利润及占公司合并报

表层面的比例、在手订单情况。 

4.《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》显示，你公司生物大分子纯化胶用

于抗体血液制品纯化等，是国内唯一可替代国外垄断产品的品种。请

结合生物大分子纯化胶的市场环境、发展现状、同行业抗体血液制品

纯化的技术应用情况，说明你公司提供的生物大分子纯化胶是国内唯

一可替代国外垄断产品品种的依据，并补充说明生物大分子纯化胶最

近一年又一期的收入、利润及占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的比例、在手订单

情况。 

5.《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》显示，你公司微载体已用于灭活路

线纯化并服务于新冠疫苗领域。请结合微载体产品的具体客户名称、

你公司产品在新冠疫苗领域的具体应用情况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收入、

利润及占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的比例、在手订单情况，说明微载体相关

产品是否会对你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

6．请说明自 2021 年 4 月 28 日以来你公司接受投资者调研的详

细情况，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，是否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露未公开重

大信息的情形。请结合前述 1至 5 项问题回复说明你公司有关业务开

展情况描述是否符合客观、准确以及涉及市场地位、技术水平等认定

依据是否充分，是否存在夸大或误导情形，并请充分提示相关业务风

险。 

7．请结合市场宏观情况、行业情况、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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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你公司生产经营等情况，详细分析你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且明显

偏离大盘的原因，说明你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发

生重大变化，并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，就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事项

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
8．请说明你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近 1 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，是否存在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的情

形，并补充披露未来 3个月内上述人员是否存在减持计划，核实你公

司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配合上述人员减持的情形。 

9．请你公司核查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与你公司相关且市场

关注度较高的信息，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，是否存在

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，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配合二级市场股价炒

作情形。 

10.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7 月 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陕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

市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

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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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